FHE Ry O ERAT N
1124 B3

p

R 12550

FE R FG R
7

H b b R B
AR 4 172y
e N I@ A P HIp R
£ 2ad B3P EF AP

EERTE A FAg
B §|in‘;’§ A F'E"f‘— LS IfEEERE RE '%"fﬁ'?ﬁt’* C SN
(Jmﬁﬁvﬁﬁﬁﬂﬁﬁ)’ﬂ%%%iﬁmﬁﬁuﬂ%’ﬁ
1AL 2 B R AT 0 AR A MIL5EA 22P 3 @R
o ] e
B S
FESE 2N TN — SoL L
R R
TFzEd
T ARAEEE
BAEEAENHER R > BAn A o T e poyEa 4k
BRI MG S A NERE FE5E TG
RS R R R 3 R R

S

'&ﬂéaﬁ%aﬁééjﬁfﬁﬁi%;&,ruhﬂ%%%

ot g R BRI T MR F 2 4 Bdp AL P
AR F A FZRIAFE L2 FFEALAZ -

%— 7



PriF o om BERX A JIE R N2 L4 EE A R AN =
Aodm Bz AFE 2w F T A - @R i L
REF L EGRH LN FARELEE S BREAE A
(BB i2BDlER S F 53038524 R. 9 %B) - AR 2
ARMBEFEF NP (THMEEF) BHFEFZ A
AR LS (THAEEE) 2RAMIA (TS
AHIR) 2T ERFOERLGINFIFFEIR A A
GEE RS RS §ET AL R EE

PoBROET OPRET RA2ZRRE L LipiEaTd
WO(T ) 124§3,362% 0 A ER R ARG R B E
ML L RZEZEeHEE O ?’Lﬁix’ﬁwﬁ#, LB A FR
AT OFRZEAZETA > B A %%4%¢%39 7
EEYFITH G PSR B § R R

4o A A E P (Mad - $531-534F )

P HRER

RS
55&%WH0M2M?mﬁi-[%3@$4ﬁ$%¥~
S FEE TN PR k) A R

1R F PR/ FR G (TR L P\ Kigafe o &k

AL ﬁ>’ﬁﬁﬁiﬂ‘m3§%§%§
&@ﬁﬁ’iﬁ @f4ﬁ*&&yﬁmﬁ B K R

ﬁ»%/CTﬁkimﬁmﬁ>

Re o 33 111#32 10p = F o P
Fhe s RIS ZRBE (THITHFEBREAL) THRE
g / £ 536184,930~ 5 F M kX F R EB

éa[f;,i-]%fa.ipﬂi}bzk ;\"J ("r;f]u_f —:L;

) B F R om e (T2 13 2 F e fEA) 0 A
£40 MBﬁJTﬁié% (THEEZFHEB) » Lz p
Kig 122 FW £ £35520981,002~ 5 iedp s & 1 A2
; ﬁﬁﬁ’UWM%%& T RAEE T 53959, 415

i : 35 % 61085, 347~ o @ A4 © & w3



i

iy

111# 17 25p 22508 ~111#32 17p & %2170 ~ 308
2 111#47"6p 221008 % B2 » 834 42 22006008 ~
AR oA AL AAEMNIIIETY I9p =1 & Fa42d F £
“iﬁ’ﬁ¥W§l@*dﬁ%ﬂﬁfﬁm S&Nm’im
i adat A g W AR -G 1
af;lxgiﬁ;‘i,ﬁ;:ja,;%&@ggezoj : 1

4%3634Pv’£ﬁ GRILE £ NIECE A 3 SRS -
FE S ,/¢B7ﬁ 2@%%%’%ﬁi%&ﬁro
N Y el ;g*?,%;%ziﬁém NEFT OMF TG
¢@1ﬁ?%%%ﬁ%@p%715%m,@4sﬁzi
@1i1ﬁ$3m345%0m’ewgﬁlm@3:%2£oragﬁr
2 4% AR AR R 2378 1,568~ 0 et R AR KX
MBI AzdR i 2982000 1,002 T RIF * 304
9,415~ » A ¥ 1 251 f8 400 5 4868 1,985~ » m Ak o
14230508 ~F R REAERE N I ARLE RN
A RREFEFFTAIUR- TEP DR 272 BR

c
aha
FH-
SN
Ol
o
Ul
o

}

a

T
£
q

~ A f‘};ﬁg;

HEIE (A - 5$284-280F » i p 53

10# 127 B X2 d h4d KBS “L,Z‘si'g,ii—
ﬁﬁ*ﬁﬁ%%iﬂ EIE i -2
TR T FILFEF BN e pteh
B BEFT FRB O RBE Y R AR ARETY

7 4J*v:“111ﬁ1’9 20p 302508 ~111#37 17p %321
708 ~308 21112472 6p 31008+ R » 234 14
#9508 ~+ R4 o

E) £ 1111837 1p B » 24 aray2 ki pg]
11#75 30p T B 404 b 5 %

NECINEFE .

Chieg® L akG fre 29 F 0 RAFTFEELF A
iﬁﬂé“ZWﬁivapméoxiiéﬁ%ﬁ@&%

b
i
mj



T > BAd R EFREZT > FREIALTERE N
pe 27 %&4%%@ I S

L”4E>’ﬁ%“%ﬂwﬁﬁ*&ﬁf IR ER LY
R T WRERE N A RIS
¥ 132 Fv L »IRFALTHP > @d A=
1o RARAP Al TR Ca - B
D gi“g’fé.ii’fl/,, ) o R b B g A

ES
)
e
GRS 1 2 LU
d

=y
\ i<

xR

=3

(“

\

D g HEE RN A P BENG 2 TR
ﬁﬁ*%%%;%lfﬁi @%ﬁ)°@%ﬁ¢%}i¥
fi}t? —‘ j’ ﬂgg,

.
ﬂiﬁiﬁﬁﬁAiﬁﬁaﬁig($&%—$5
s AMR¥ 2 F16F ) AR EMERE
B B ARFER A 0 kXA fRRR AL ﬁ%@f
‘h;%+*1ZWQIE%8m’IT%’> 3 R G2 G T
CE S gk S SRR IR RN 2 Tkp231a15m8n,,ﬂ»L
R ik L F PN EB AR 23720991, 0027 ~ &
TEIRIEF 3959, 4156~ 0 k¥ 4R ek 5 4869 1,
9857 o x A H e L 1 ARHOH0H AT Lo F o LA

T
*ﬂn{ e T
Q4

=~
o
&x:
=~
o~

£

£mA



TR EH (MrE- 5280F ) AR F T RE G

ZAMECRLETAFIRLZ B REIERLE Y RL
a2k 26085,347T~ > p @@ d o

~ rﬂL erd-L ’ };;-, ~+ & & / =S 5051;_"1;E Lﬁ‘i, «i.«}\mi/—t "/\l‘}GO
353M”5B}Jﬁvgﬁéﬁﬂ%ii@@ﬂik’ ik & 4

X500t Bz 4 A REYD > BRI BT o X R ZFRE
Hw o HERGFLEGTLATRY ) BEI B o

AN AEEFES B R 5%£%z§ﬁ?”‘£%ﬁ&% kil

%%%m@’ﬁﬁﬂ SRS (S R A

I=q

S g

S NIRWMR Y f ¥ kdp ot AT B8
v b Y 3 115 =& 6 : 17 2
RERFHRE T «ﬁﬁ%
= F wH
= F g 4

rAR R AT o
gt A B b R FAN A 20p Pow AR PR o 4
4 E R A ;ﬁ::ﬁ - BN FESRNF o

o £ 3 g 115 & 6 @ 17 p

T BEE

pul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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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2號
原      告  爾普概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峰嘉  




訴訟代理人  董德泰律師
            楊婷婷律師
被      告  李宏昌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受  告知人  耀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原告聲請對被告發支付命令（112年度司促字第4275號），因被告對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而以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耀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耀宇公司）係施作宜蘭三星初咪創意體驗農場（下稱系爭農場）建築主體工程（下稱系爭主體工程）之下包廠商，與原告約定以實作實算計價，而本件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主體工程之實際施工項目、數量較耀宇公司提供予原告之報價單為少，差額達新臺幣（下同）124萬3,362元，倘本院認定原告敗訴，原告恐受被告追償，原告依法得向耀宇公司請求返還前開溢領差額，是耀宇公司雖非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耀宇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耀宇公司（本院卷一第531-534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農場設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程及室內裝修/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室內裝修工程，與系爭主體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兩造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並約定由原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最終約定設計監管服務費用為總工程款7％（下稱系爭承攬契約）。
　㈡有關系爭主體工程部分，原告於111年3月10日提供耀宇公司追加、減工項後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A）予被告，系爭主體工程之報價金額為361萬4,930元；有關系爭室內裝修工程部分，承攬之下包廠商立群開發建設公司（下稱立群公司）依據被告實際指示施作之工項及實際施工情形，於111年4月24日提供工程估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B），系爭室內裝修工程之報價金額合計為209萬1,002元；依據系爭工程前開報價總金額，以7％計算設計監管服務費用為39萬9,415元，是系爭工程總工程款為610萬5,347元。而被告已分別於11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各匯款170萬、30萬及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又系爭工程於111年7月19日完工並交付被告營業使用迄今，被告依約應給付剩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詎被告多次推託付款，迄今尚未給付。為此，爰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本件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耀宇公司就系爭主體工程實際施作總價僅有237萬1,568元，原告主張系爭主體工程總價361萬4,930元，已超額124萬3,362元。以經鑑定之系爭主體工程總價237萬1,568元，加計原告主張之系爭室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監管服務費用39萬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僅有486萬1,985元，而被告已給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工程尾款尚未給付，顯然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84-285頁，並依判決內容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兩造於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農場設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程及系爭室內裝修工程，並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此外亦由原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服務費用原為總工程款7％。
　㈡被告已分別於11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匯款170萬、30萬及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
　㈢系爭工程於111年3月1日開工，且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農場於111年7月30日即開始對外營業。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工程係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本院卷一第284頁），則兩造就系爭工程係合意以實際施作狀況給付合理價格，並非依原告所提系爭報價單A、B工項金額結算工程款。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工程是否依耀宇公司、立群公司提供之系爭報價單A、B完工，其數量是否正確，及金額是否合理（本院卷第421頁、外放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系爭農場給付工程款事件鑑定報告書第1-2頁），兩造於鑑定初勘時合意僅就系爭主體工程部分鑑定，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建築師依現場情形研判，除系爭報價單A項目13之簷口瓦，現場未見該項目，而未完工外，其餘項目皆已完工，然主要項目如H型鋼、圓管、C型鋼、屋頂版、外牆板等（以上包含增做部分），於數量上與鑑定人計算結果相差甚多，至於單價則差異尚小，故研判合理工價共計237萬1,568元乙節，有該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附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書係由專業建築師會同兩造實地勘查及檢測，並本於其專業，就鑑定經過、作業程序、方法及鑑價依據為具體說明，亦詳載其作成判斷之理由與根據，其鑑定結論亦無何邏輯推論上之謬誤或悖於科學論理法則之情事，應屬可採。原告雖主張系爭鑑定報告書就系爭主體工程之施作數量過於保守，並不合理，應以原告提出之系爭報價單A等資料為準等語（本院卷一第543-544頁；本院卷二第16頁），惟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從而，系爭主體工程依原告現場實作情形之合理價格為237萬1,568元，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之約定，得向被告請求系爭主體工程之工程款為237萬1,568元，加計原告主張之系爭室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監管服務費用39萬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應為486萬1,985元。又被告業已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85頁），是被告實已給付原告足額之工程款，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工程款，原告主張被告尚應給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田曉蒨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2號

原      告  爾普概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峰嘉  





訴訟代理人  董德泰律師

            楊婷婷律師

被      告  李宏昌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受  告知人  耀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原告聲請對被告發支付命令

（112年度司促字第4275號），因被告對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而

以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

    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

    。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

    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

    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

    ，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

    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

    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

    張耀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耀宇公司）係施作宜蘭三星初咪

    創意體驗農場（下稱系爭農場）建築主體工程（下稱系爭主

    體工程）之下包廠商，與原告約定以實作實算計價，而本件

    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主體工程之實際施工項目、

    數量較耀宇公司提供予原告之報價單為少，差額達新臺幣（

    下同）124萬3,362元，倘本院認定原告敗訴，原告恐受被告

    追償，原告依法得向耀宇公司請求返還前開溢領差額，是耀

    宇公司雖非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耀宇公司有法律

    上利害關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

    受告知人耀宇公司（本院卷一第531-534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

    農場設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

    程及室內裝修/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室內裝修工程，與系爭

    主體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兩造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

    攬報酬，並約定由原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最終約定設計監

    管服務費用為總工程款7％（下稱系爭承攬契約）。

　㈡有關系爭主體工程部分，原告於111年3月10日提供耀宇公司

    追加、減工項後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A）予被告，系

    爭主體工程之報價金額為361萬4,930元；有關系爭室內裝修

    工程部分，承攬之下包廠商立群開發建設公司（下稱立群公

    司）依據被告實際指示施作之工項及實際施工情形，於111

    年4月24日提供工程估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B），系爭室內

    裝修工程之報價金額合計為209萬1,002元；依據系爭工程前

    開報價總金額，以7％計算設計監管服務費用為39萬9,415元

    ，是系爭工程總工程款為610萬5,347元。而被告已分別於11

    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各匯款170萬、30萬及

    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

    原告。又系爭工程於111年7月19日完工並交付被告營業使用

    迄今，被告依約應給付剩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詎被告

    多次推託付款，迄今尚未給付。為此，爰依民法第505條第1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0

    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本件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耀宇公司就系爭

    主體工程實際施作總價僅有237萬1,568元，原告主張系爭主

    體工程總價361萬4,930元，已超額124萬3,362元。以經鑑定

    之系爭主體工程總價237萬1,568元，加計原告主張之系爭室

    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監管服務費用39萬

    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僅有486萬1,985元，而被告已

    給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工程尾款尚

    未給付，顯然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84-285頁，並依判決內容調整及

    修正文字）：　

　㈠兩造於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農場設

    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程及系

    爭室內裝修工程，並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此外亦由原

    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服務費用原為總工程款7％。

　㈡被告已分別於11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匯款17

    0萬、30萬及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

    款550萬元予原告。

　㈢系爭工程於111年3月1日開工，且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農場於11

    1年7月30日即開始對外營業。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工程係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本院

    卷一第284頁），則兩造就系爭工程係合意以實際施作狀況

    給付合理價格，並非依原告所提系爭報價單A、B工項金額結

    算工程款。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

    爭工程是否依耀宇公司、立群公司提供之系爭報價單A、B完

    工，其數量是否正確，及金額是否合理（本院卷第421頁、

    外放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系爭農場給付工程款事件鑑定報告書

    第1-2頁），兩造於鑑定初勘時合意僅就系爭主體工程部分

    鑑定，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建築師依現場情形研判，除系爭

    報價單A項目13之簷口瓦，現場未見該項目，而未完工外，

    其餘項目皆已完工，然主要項目如H型鋼、圓管、C型鋼、屋

    頂版、外牆板等（以上包含增做部分），於數量上與鑑定人

    計算結果相差甚多，至於單價則差異尚小，故研判合理工價

    共計237萬1,568元乙節，有該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

    爭鑑定報告書）附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書係由專

    業建築師會同兩造實地勘查及檢測，並本於其專業，就鑑定

    經過、作業程序、方法及鑑價依據為具體說明，亦詳載其作

    成判斷之理由與根據，其鑑定結論亦無何邏輯推論上之謬誤

    或悖於科學論理法則之情事，應屬可採。原告雖主張系爭鑑

    定報告書就系爭主體工程之施作數量過於保守，並不合理，

    應以原告提出之系爭報價單A等資料為準等語（本院卷一第5

    43-544頁；本院卷二第16頁），惟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

    說，自不足採。從而，系爭主體工程依原告現場實作情形之

    合理價格為237萬1,568元，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之約定，

    得向被告請求系爭主體工程之工程款為237萬1,568元，加計

    原告主張之系爭室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

    監管服務費用39萬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應為486萬1,

    985元。又被告業已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85頁），是被告實已給付原告足額

    之工程款，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工程款，原告主張被告尚應給

    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

    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田曉蒨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2號

原      告  爾普概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峰嘉  





訴訟代理人  董德泰律師

            楊婷婷律師

被      告  李宏昌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受  告知人  耀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原告聲請對被告發支付命令（112年度司促字第4275號），因被告對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而以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耀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耀宇公司）係施作宜蘭三星初咪創意體驗農場（下稱系爭農場）建築主體工程（下稱系爭主體工程）之下包廠商，與原告約定以實作實算計價，而本件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主體工程之實際施工項目、數量較耀宇公司提供予原告之報價單為少，差額達新臺幣（下同）124萬3,362元，倘本院認定原告敗訴，原告恐受被告追償，原告依法得向耀宇公司請求返還前開溢領差額，是耀宇公司雖非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耀宇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耀宇公司（本院卷一第531-534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農場設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程及室內裝修/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室內裝修工程，與系爭主體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兩造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並約定由原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最終約定設計監管服務費用為總工程款7％（下稱系爭承攬契約）。

　㈡有關系爭主體工程部分，原告於111年3月10日提供耀宇公司追加、減工項後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A）予被告，系爭主體工程之報價金額為361萬4,930元；有關系爭室內裝修工程部分，承攬之下包廠商立群開發建設公司（下稱立群公司）依據被告實際指示施作之工項及實際施工情形，於111年4月24日提供工程估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B），系爭室內裝修工程之報價金額合計為209萬1,002元；依據系爭工程前開報價總金額，以7％計算設計監管服務費用為39萬9,415元，是系爭工程總工程款為610萬5,347元。而被告已分別於11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各匯款170萬、30萬及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又系爭工程於111年7月19日完工並交付被告營業使用迄今，被告依約應給付剩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詎被告多次推託付款，迄今尚未給付。為此，爰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本件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耀宇公司就系爭主體工程實際施作總價僅有237萬1,568元，原告主張系爭主體工程總價361萬4,930元，已超額124萬3,362元。以經鑑定之系爭主體工程總價237萬1,568元，加計原告主張之系爭室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監管服務費用39萬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僅有486萬1,985元，而被告已給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工程尾款尚未給付，顯然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84-285頁，並依判決內容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兩造於110年12月間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擬經營之系爭農場設計規劃工程案，由原告負責施作該農場之系爭主體工程及系爭室內裝修工程，並約定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此外亦由原告提供設計監管服務，服務費用原為總工程款7％。

　㈡被告已分別於111年1月25日匯款250萬、111年3月17日匯款170萬、30萬及111年4月6日匯款100萬予原告，總計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

　㈢系爭工程於111年3月1日開工，且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農場於111年7月30日即開始對外營業。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工程係以實作實算方式計價（本院卷一第284頁），則兩造就系爭工程係合意以實際施作狀況給付合理價格，並非依原告所提系爭報價單A、B工項金額結算工程款。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工程是否依耀宇公司、立群公司提供之系爭報價單A、B完工，其數量是否正確，及金額是否合理（本院卷第421頁、外放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系爭農場給付工程款事件鑑定報告書第1-2頁），兩造於鑑定初勘時合意僅就系爭主體工程部分鑑定，經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建築師依現場情形研判，除系爭報價單A項目13之簷口瓦，現場未見該項目，而未完工外，其餘項目皆已完工，然主要項目如H型鋼、圓管、C型鋼、屋頂版、外牆板等（以上包含增做部分），於數量上與鑑定人計算結果相差甚多，至於單價則差異尚小，故研判合理工價共計237萬1,568元乙節，有該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附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書係由專業建築師會同兩造實地勘查及檢測，並本於其專業，就鑑定經過、作業程序、方法及鑑價依據為具體說明，亦詳載其作成判斷之理由與根據，其鑑定結論亦無何邏輯推論上之謬誤或悖於科學論理法則之情事，應屬可採。原告雖主張系爭鑑定報告書就系爭主體工程之施作數量過於保守，並不合理，應以原告提出之系爭報價單A等資料為準等語（本院卷一第543-544頁；本院卷二第16頁），惟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從而，系爭主體工程依原告現場實作情形之合理價格為237萬1,568元，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之約定，得向被告請求系爭主體工程之工程款為237萬1,568元，加計原告主張之系爭室內裝修工程報價金額209萬1,002元、設計監管服務費用39萬9,415元，系爭工程總工程款應為486萬1,985元。又被告業已支付工程款550萬元予原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85頁），是被告實已給付原告足額之工程款，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工程款，原告主張被告尚應給付工程尾款60萬5,347元，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5,34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田曉蒨 









